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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某
豆制品厂因为私设暗管偷排超标废水，被洪
山区环境监察大队立案查处。

6 月 14 日，洪山区公安机关对该厂主管
负责人鄢某进行传唤，并根据《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鄢某处以行政拘留。
据了解，在此之前，洪山区环保局已先后向
该厂下达了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和罚款 8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今年 5 月 3 日，洪山区环境监察大队执
法人员会同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
并特邀污水处理专业人员，联合对该厂污水
处理设计工艺、污水收集、设施运行、尾水排
放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发现该厂污水收集
不到位、尾水排放不正常，认定该公司存在
污水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或部分废水未经
处理直接外排的嫌疑，同时现场认定了几处
可疑点位。

5 月 8 日上午，洪山区环境监察大队执
法人员带领三名工程施工人员携带施工工
具，对该公司污水收集管网的几处可疑点位
进行掘开式探查。其中一处可疑点位位于
该厂东面车间东外墙与厂区围墙之间的污

水汇集窨井，该窨井上面被水泥覆盖，工程
施工工人用工具将窨井口封堵的水泥砸开
后，发现窨井里面有积水，其间堆积了饮料
瓶、树枝等垃圾，施工人员将垃圾清理后，发
现底部有一根直径 150mm 的管道通向厂区
围墙外，窨井里面的废水顺着该管道流向厂
区围墙外面。随即执法人员在厂区围墙外
对应位置撬开了外排水沟的盖板，发现了该
管道的出口，管道长约 2 米，管道中有废水
正在外排。

洪山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该厂暗
管偷排的废水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
公司直排的废水中 COD 超标 60 多倍，总磷
超标 50多倍。

经过洪山区环保局案审委员会研究决
定，对该豆制品厂私设暗管排放超标废水的
违法行为，一是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从重处罚 8 万元，二是依据《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的规定
责令停产整治，三是依据《行政主管部门移
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的
规定移送公安机关。

鄢祖海 邰晨 杨海垚

强碱废水直排青草沙水源地
上海环保部门严肃查处，涉事企业将被按日计罚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

青草沙水源地是上海四大水

源地之一，其水质状况与市民的饮
用水安全休戚相关。水源地容不
得半点污染，然而却有一家崇明区
长兴岛的水泥搅拌站，在青草沙水

源地旁偷排废水。
日前，在上海市环保部门的突

击执法下，将这家水泥搅拌站揪了
出来：上海长久混凝土制品有限公

司，位于青草沙水源保护区旁，长
期将强碱性废水直接排放周边，严
重威胁长兴岛、青草沙水源保护区
和长江的水生态环境。

▶▶▶强碱性废水横流，处理设施成摆设◀◀◀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上海市环

境监察总队和崇明区环境监察支
队的执法人员，驱车沿着长兴岛潘
园 公 路 往 西 ，来 到 创 建 港 水 闸 东
侧，这里有一条小路向南延伸，直
通上海长久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进入该公司厂区后，执法人员
看见满地横流的灰色废水，从排放
源头——水泥落料车间，顺路蔓延
到该厂东侧围墙的一个洞口。执法
人员对废水酸碱度进行检测，结果
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执法人员刚把

pH 试纸的一端伸入废水中，试纸颜
色就迅速变深，呈现出紫色。

“紫色对应的 pH 值一般为 13
到 14。初步判断，这些废水的酸碱
度至少在 12 以上，为腐蚀性很强的
强碱性污水。”崇明区环境监察支
队副支队长王春龙指着停在水泥

落料车间一侧的一排搅拌车说，这
些废水，主要是冲洗落料车间散落
的水泥和搅拌车所产生的。

王春龙介绍，其实长久混凝土
制品有限公司是有污水处理设施
的，如果设施运转正常，不会有污
水横流的情况。然而，该厂虽然有

污 水 处 理 池 ，但 是 均 处 于 停 机 状
态，进入污水池的沟渠也已经淤积
阻塞。分为 3 层 6 格的污水池，只
有最靠近废水源头的 1 层 2 格里蓄
有污水装装样子，其余 2 层 4 格污
水池则由于长期闲置，里面满是雨
水，甚至还长出了青苔和水草。

▶▶▶长期直接外排，疑似渗坑垂直排污◀◀◀
执法人员来到该厂东侧围墙的

另一面，在草丛中找到了前文所述
的洞口。厂内横流的废水，全部通
过这个洞口流进厂外一道沟渠，最
终汇入当地雨水管道。执法人员在
雨水管道前，再次用 pH 试纸做快速
检测，结果依然显示出清晰的紫色。

另一路执法人员经过仔细调
查，还在该厂发现了一个篮球场大
小的“沼泽”，疑似是一处可以向地
下渗透废水的渗坑。执法人员进
入“沼泽”内部，不仅有刺鼻气味，

污泥最深处可以淹没小腿肚，铲子
往下用力，还可以插得更深。

“情节太恶劣了！”上海市环境
监察总队综合执法科科长杨红军
难掩愤怒，他表示，这家企业与青
草沙水源保护区仅隔一条潘园公
路，西侧为创建港水闸，南侧靠近

长 江 ，如 此 将 强 碱 性 废 水 直 接 外
排，会严重影响到周边水体的生态
安全。而利用疑似渗坑进行隐蔽
的“垂直排污”，则将彻底破坏当地
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危害长远。

更令人愤怒的是，这家企业作案
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有着漫长的历

史。崇明区环境监察支队的执法人
员表示，今年 5月 25日，就已发现这
家企业通过雨水排放口排放废水的
违法行为，并于6月9日向该企业发出
了《责令改正决定书》。可直到6月14
日，已经6天过去了，这家企业仍生产不
停，排污不断，严重威胁水环境安全。

▶▶▶拒不改正，“按日计罚”罚到痛◀◀◀
据上海市环境监察总队有关

人士介绍，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
例规定，通过渗坑、雨水排放口等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生
产经营者，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
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
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
日连续处罚。

崇明区环境监察支队有关负
责人介绍，此前，该公司因违反上
海市环境保护条例，通过雨水排放
口排放废水，环保部门拟对其处以
12 万元的罚款，由于其拒不改正，
被“按日计罚”，罚款将是 12 万元的

数倍。
此外，执法人员还发现，该公

司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其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
或者经验收不合格，而主体工程却
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环保部门拟
对其处以 6 万元罚款。这一情节，
同样适用于“按日计罚”。这意味
着，该企业还将面临数倍于 6 万元

的 罚 单 ，切 实 得 到“ 罚 到 痛 ”的
教训。

一位自称是该公司现场负责
人的男子拒绝在现场检查笔录上
签字，并称“这事要找老板”。记者
注意到，此时，停用许久的污水处
理设施终于传出了马达的轰鸣声，
但这种“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崇明因水而生，岛内大小河道
1.7万多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犹

如血脉滋润着崇明三岛 1400 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是三岛 70 万人民的
生产之河、生活之河、生命之河。

杨红军表示，为崇明建设世界
级生态岛保驾护航，上海市区两级
环保部门共同出台了加强崇明区
生态环境执法的方案，从今年 4 月
起，多部门交叉联动，开展定期的
专项执法检查和不定期的突击抽
查，全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本报通讯员朱智翔 记者晏利
扬金华报道“被告人赵立扬犯污染
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日前，在浙江
省 义 乌 市 环 境 犯 罪 集 中 宣 判 大 会
上，义乌市人民法院对包括赵立扬
污染环境案在内的 4 起涉水案件、6
名被告人进行了集中宣判。义乌市
相关部门与镇街领导、市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五水共治”监督团成
员、行业协会代表、媒体记者等近百
人旁听了审判。

据了解，此次集中宣判大会是
义乌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
公安局、市环保局联合召开，也是浙
江省首次对环境犯罪进行集中公开
宣判。

直接排放污染物
6被告人获有期徒刑

“被告人赵立扬在义乌稠江街
道经营饰品加工厂期间，将总锌超
标 1.37 倍、总镉超标 13.2 倍的饰品
加工废水直接外排，违反了《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一条和《刑法》第 338 条
的规定……”在宣判大会现场，赵立
扬 等 6 名 被 告 的 犯 罪 事 实 被 一 一
公开。

义乌市人民法院根据行为人有
无设置、安装、使用防治污染环境的
环保设施；污染排放的时间、规模；
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对环境危害的
程度及治理难度；排放污染物超过
规定标准情况；社会危害性大小等
方面因素，判处直排重金属超标废
水的赵立扬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
金一万元；判处在污水处理设施损
坏情况下，仍排放重金属超标废水
的陈英汉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一万元；判处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直排重金属超标废水的胡良明、朱
爱民有期徒刑 9 个月并处罚金一万
元；判处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直排
重金属超标废水的郑重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郑直有期徒
刑 10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八
千元。

面 对 判 决 ，6 名 被 告 均 当 庭 认
罪、悔罪，并表示以后会切实履行好

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守法经营、守法做事。

“看到被告都能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觉得很欣慰，这次教训已经让
他 们 打 心 底 不 会 再 干 污 染 环 境 的
事，世上又少了一份污染，多了一份
清新。”一位旁听的义乌市“五水共
治”监督团成员说，而且这种集中公
开宣判的形式很具有震慑作用和教
育意义。

四部门联动
前5个月立案280起

“环保部门联合公检法等部门，
持续保持着环境执法的高压态势，
2016 年 共 查 处 各 类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712 起，罚款 1980 余万元。今年前 5

个月就立案 280 起，实施查封扣押
30 起 、限 产 停 产 6 起 、移 送 公 安 34
起 ，抓 捕 39 人 ，为 2016 全 年 的
95%。”义乌市环保局副局长陈章成
在集中公开宣判后的情况通报会上
首先进行了发布。

义乌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
罪侦查大队长骆贵平随后通报说，
公安机关与环保部门积极联动，对
环 保 部 门 移 送 的 案 件 ，在“不 漏 一
人、不漏一案”严查到底的基础上，
强化独立排摸线索，实现主动打击，
2016 年以来共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8
人，移送起诉 40人，行政拘留 24人。

此外，义乌市检察院和法院还
在通报会上分别介绍了各自“量刑
无缝衔接”“侦捕诉审无缝对接”“强
化对犯罪嫌疑人重点打击”等工作
做法，并通报了 2016 年以来审查起

诉判结的污染环境类案件数，其中
检察院共审查起诉涉水污染环境类
案件 24 件 39 人（含单位）；法院共审
查环保非诉行政案件 248 件，准予执
行 236 件，审结污染环境罪刑事案件
16 件，涉案企业 4 家，被告人 26 人，
且 审 判 的 涉 案 企 业 业 主 无 一 适 用
缓刑。

“ 正 是 在 环 保 、公 安 、检 察 院 、
法 院 各 司 其 职 、协 同 联 动 的 过 程
中，我们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形成
了一套更有效的沟通机制、更统一
的 证 据 链 标 准 、更 完 善 的 合 作 方
式。”陈章成告诉记者，这次集中宣
判大会就是要通过公开开庭、集中
宣 判 的 方 式 ，扩 大 办 案 效 果 ，进 一
步全面营造环境执法的高压态势，
达到“打击一批、震慑一片、教育一
方”的目的。

环保与公检法共同营造打击违法犯罪高压态势

义乌集中宣判四起污染环境案

环境监察执法取得阶段性进展
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增长，“双随机”监管污染源 388家次

本报讯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
监察总队了解到，2017 年 1 月~5 月，自治区
各级环保部门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以环
境执法大练兵为抓手，严格执法、破解难题，
环境监察执法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一是环境行政处罚和《环境保护法》配
套办法案件显著增长。自治区行政处罚立
案 544 件，是上年同期的 1.32 倍；处罚 485
件，是上年同期的 1.56 倍。其中，乌鲁木齐
市立案 253 件，处罚 203 件，分别占全区总数
的 46%和 41%。全区办理《环境保护法》配
套办法案件 106 件，是上年同期的 2.8 倍。
其中，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巴州、伊犁州执
行情况相对突出，尤其是昌吉州配套办法案
件数占全区 31%。

二是依法足额征收排污费。1 月~5 月，
全区实际征收 17128.6万元，完成 27.6%。

三是积极开展环境信访工作。自治区
各级环保部门共受理各类环境信访举报案
件 1909 件，其中“12369”电话、微信、网络案
件 1784 件，来信来访 125 件。截至目前，到
期办结率 100%，无超期未办结案件。

四是全区实施“双随机”监管制度。共
实施“双随机”监管污染源 388 家次，其中自
治区本级 108 家次，各地州市共实施 280 家
次。通过实施“双随机”制度，确保执法的有
效性、公正性和科学性。

五是积极落实达标排放计划。根据自
治区环保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及<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7 年工业污染源全面达
标排放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积极
实施全面达标排放工作，截至目前，各地州
市已印发本行政区域工作计划及年度实施
方案，正在开展排查评估工作。

六是积极组织开展水泥、平板玻璃企业
摸底调查工作。根据《2017 年全区水泥、玻
璃行业专项执法检查方案》要求，积极组织
开展水泥、平板玻璃企业摸底调查工作，共
排查水泥企业 66 家，淘汰关闭 8 家；玻璃企
业 4家，淘汰关闭两家。

七是积极部署参加环境保护部京津冀
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工作。成立自治区
环境执法人员选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
会议，选派 30 人参加督查。目前第一批 8 人
已参加培训，于 6 月 16 日起参加对山西省长
治市的督查工作。

下一步，自治区各级环保部门将认真贯
彻落实 2017 年全国和全区大练兵启动会议
精神，将大练兵活动与全年环保工作相结
合，与中央环保督察相结合，与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相结合，与环保法实施年相结合、与
日常环境执法相结合，全面推动环境监察执
法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朱成晓

建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

125名专家纳入省级库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环境保护厅、省司

法厅联合下文，建立贵州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专家名单在双方官网
上公布。这是贵州为落实中央生态环境损
害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又一重大突破，使贵
州省生态环境损害机构的能力建设迈上一
个新台阶。

据悉，通过开展专家遴选工作，共有来
自贵州全省不同领域的 125 名专家纳入省
级库，并且将专家库专家按照污染物性质鉴
别、地表水与沉积物、环境大气、土壤与地下
水、生态系统等领域分类公布，便于今后贵
州省发生生态环境损害违法行为时，从专家

库中抽取专家进行鉴定评估等工作。
此次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

专家库的建立，是在省环境保护厅建立贵州
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库的基础上，
根据《司法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司法部 环
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
登记评审办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
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贵州
省环境保护厅、省司法厅进一步推进全省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有效
实现了两库合一。

岳植行

开展打击污染犯罪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废行为

本报记者王璟太原报道 近日，山西省
委政法委、省环保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下发《山西省打击
环境污染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 2017
年 6 月至 12 月，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为期 7
个月的打击环境污染犯罪专项行动。

据了解，为加强专项行动组织领导，成
立了全省打击环境污染犯罪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山西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担任组
长，山西省环保厅厅长、省公安厅常务副厅
长担任副组长，省高院副院长、省检察院副
检察长、省公安厅副厅长、省环保厅副厅长
任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
在山西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办公室主任由山
西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总队长担任。

《方案》明确了这次专项行动的打击重
点，主要包括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三吨以上等 17 种严重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
行为。

《方案》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
前全省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明确职责
任务，精心筹划，严密组织，逐级抓好落实。
各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确保查处的案件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
法，行动中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要重点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恶意
偷排、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等突出环境
违法行为，对专项行动中涉嫌职务犯罪案件
的线索移交各级监察委员会，并积极做好相
关配合工作。

洪山区一豆制品厂被查
私设暗管偷排超标废水，主管负责人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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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义乌市环境犯罪集中宣判大会现场。
义乌市环保局供图

▼义乌市环保局、市
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市公安局联合召开情况通
报会。义乌市环保局供图

■ 法治动态


